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文件
涪财政发〔2021〕780号




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
关于下达2021年优抚对象医疗保障中央

补助资金（年中批）的通知
区退役军人事务局：
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优抚对象医疗保障中央补助资金（年中批）的通知》（渝财社〔2021〕99号）文件，现下达你单位2021年优抚对象医疗保障中央补助资金（年中批）36万元，该项中央补助资金重点用于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、建立补充医疗保障和解决重点优抚对象医疗困难问题。

该项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标识为“01中央直达资金”。请你单位严格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，确保补助资金及时发放到人，完善绩效目标，并做好绩效运行监控与评价。该资金列入202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01401优抚对象医疗补助”科目。

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
2021年8月25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 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25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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